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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致力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系统集成商，深圳欧菲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广州亿星人居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亿星人居”）、新沃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沃集团”）

共同出资成立欧菲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机关最终核准的登记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出资 7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70%，亿星人居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20%，

新沃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亿星人居和新沃集团同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5年 11月 16日召开,应参与

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3）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 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0.49%，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拟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欧菲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

核准为准）。 



法定代表人：翁超先生。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智能家居产品及提供相关系统集成与工程服务。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及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7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70%；亿星人居出

资 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20%；新沃集团出资 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10%。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欧菲光 7000 70% 货币 

亿星人居 2000 20% 货币 

新沃集团 1000 1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广州亿星人居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 890号绿地金融中心（二期）商业、办公

楼 1幢 26层 2602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琦；  

注册资本：50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电气设备批发;金属制品批发;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环保设备批发;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

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建筑物采暖系统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

水处理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开发

服务;房屋租赁;道路货物运输。 

2、新沃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东街 363号三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灿；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本次投资行为尚需公司同以上投资方签订正式投资合同,确定具体条款,

最终须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并履行相应的公司注册手续。  

上述投资方同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此次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是充分发挥欧菲光作为控股母公司的强大资金支

持，亿星人居的技术、工程和客户市场支撑，以及新沃集团金融融通等作用，形

成融合产品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工程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合资公司平台。既

能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又能形成机制化的合作、共赢、盈利模式，有力推动公司

最终成为移动互联产业和智慧城市领域的高科技平台型领军企业。 

（2）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借力亿星人居在智能室内机电设备经销方面的优势与经验，合资公司主

要开发智能家居产品，提供智能家居系统集成与工程服务, 从智能家居产业实现

向智慧城市产业的突破与长足发展。 

在保证资金安全与增值的前提下，新沃集团作为股东将对合资公司闲置的流

动资金流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及全套资产配置、管理方案，在保证本息安全前提

下，提高合作方闲置资金的配置效率。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行动有助于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形成新的利

润增长点，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3）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面临公司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本公司

将不断完善拟设立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

运行，促进合资公司稳健发展。  

    五、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6 日     




